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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本校藝術教學成果，提供本

校師生與藝術家及文學家之交流機會，協助並回饋社區人文藝術發展，

特訂定國立臺北藝術大學駐校藝術家及文學家聘任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第二條 本校由校長遴聘相關領域學者專家三至五人組成「駐校藝術家及文學家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駐校藝術家及文學家之推薦

與審核。 

第三條 本委員會權責如下： 

一、駐校藝術家或文學家聘任人選之審查。 

二、駐校藝術家或文學家駐校期間工作計畫之審查。 

三、其他與駐校藝術家、文學家相關事項。 

第四條 本校駐校藝術家或文學家駐校工作計畫經由本校各單位提出，並敘明擬聘

人員資歷、聘期、工作內容及經費來源與預算，送請本委員會審查。 

第五條 駐校藝術家或文學家聘任原則如下： 

一、 駐校藝術家或文學家駐校期間視申請單位教學或其他特殊需求而

定；其工作酬金、工作內容及時間、福利、保險及其他權利義務等

事項由本委員會審議後另以契約明定。 

二、 駐校藝術家或文學家可為個人或團隊，其於駐校期間應在本校舉辦

全校性之展演、公開演講或示例講座，並利用各種方式與本校師

生進行交流。 

三、 駐校藝術家或文學家駐校期間，為配合活動需求得申請免費住宿本

校宿舍；本校應提供駐校藝術家相關空間籌辦藝文工作。 

四、 駐校藝術家或文學家於駐校期間得比照專任教師使用本校相關設

施。 

五、 國際駐校藝術家或文學家駐校期間，相關接待事務由國際交流中心

協助之。 

六、 駐校計畫執行經費由申請單位自籌。 

七、 本校得邀請駐校藝術家或文學家從事教學授課，惟應依本校校務基

金進用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辦理。 

第六條 本要點經主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並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